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討 論 文 件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將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行 政 署 禮 賓 處 處 長 一 職  

重 編 為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目的  

  關於將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禮賓處處長一職重編為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 (該兩個職位均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職級 )的建

議，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   禮 賓 處 處 長 職 系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設 立 ， 屬 單 一 職 級 的 部 門 職

系，而禮賓處處長一職是該職系下唯一一個的職位。香港於一九九七

年回歸中國前，該職位一直安排由退休英軍人員出任。鑑於當年的禮

賓處處長預期於一九九七年卸任離港，該職位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

日懸空，政府於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七年進行內部聘任及公開招聘，

致力物色本地適當人選填補該職位，但未能覓得適當人選。  

3 .   一九九七年下半年，鑑於禮賓處的職務和職責經已擴展，政

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就該處的組織架構進行檢討，並於一九九

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滙報

了檢討結果及建議。委員會贊同檢討所提出的建議，即把禮賓處處長

職級由首長級薪級第 1 點提升至首長級薪級第 2 點，並定為公務員體

系內的公開首長級職位；另外開設一個禮賓處副處長的編外職位，職

級定為首長級薪級第 1 點；以及長遠而言，把禮賓主任職系 1 “行政

人員化”。  

                                                 

1  檢討結果認為，私營機構的人選不大可能具備處理禮賓處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因此

在較長遠而言，有其充分理由，把禮賓主任職系  “行政人員化 ”，由行政主任出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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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財 務 委 員 會 (“ 財 委 會 ”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批 准 有 關 的 事

項，當中包括把禮賓處處長的職級由首長級薪級第 1 點提升至首長級

薪級第 2 點，使到該職級與出任該職位的人員所須肩負的職責相稱。

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政府根據獲轉授的權力，開設了一個暫時填補

禮賓處處長職位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以容納該名調派出任

禮賓處處長一職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此後，政府便維持每年重新開

設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的安排，由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出任禮賓

處處長。財委會亦於一九九八年二月批准開設一個禮賓處副處長並屬

於部門職位的編外職位（首長級薪級第 1 點），為期三年，以應付禮

賓處不斷擴展且日趨複雜的工作。鑑於長遠的運作需要，財委會於二

零零一年二月批准長遠保留禮賓處副處長一職，並重編為首席行政主

任常額職位。  

理據  

禮 賓 處 的 職 務 和 職 責  

5 .   禮賓處現時的職務和職責包括禮節性工作，例如接待外國顯

要及策劃和協調訪港活動；管理領事事務；聯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  “特派員公署” )；監督香港國際機

場政府貴賓室的運作和管理事宜；以及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授勳和

嘉獎制度。這一系列由禮賓處提供的服務，涉及大量行政、活動管理、

統籌及聯絡職務，現舉例如下﹕  

( a )  處理駐港領事團的事宜及與特派員公署的聯絡工作，須經常

聯繫外國代表機構和特派員公署的資深外交官及代表；  

( b )  管理授勳及嘉獎制度，須向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授勳及

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以及其轄下各小組委員會提供

強大的行政及秘書工作支援；  

                                                                                                                                                         

賓處的職位，既可解決職業前途發展及接任問題，亦可在長遠方面改善員工管理及晉

升機會。建議與既定原則相符，即在可行的情況下，較小的職系應與較大的職系合併。

一九九七年，禮賓主任職系共有兩人，而最後一名禮賓主任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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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策劃和統籌外國顯要和國家領導人的訪港活動，須與各決策
局、部門及政府以外機構進行廣泛的聯絡和協調。此外，籌

辦官方儀式活動，亦涉及程序安排及活動管理；  

( d )  就國旗、國徽、區旗和區徽的用途及禮賓事宜提供意見，以

確保有關安排符合相關法例條文、規則及指引的規定；以及  

( e )  管理機場政府貴賓室的服務，須與機場的有關各方（包括香

港機場管理局、航空公司及執法部門）作出高效率且迅速的

協調和聯絡。  

6 .   禮賓處現時的員額編制為 17 人，包括禮賓處處長一職。禮賓

處處長下設有副處長，處長和副處長是該處僅有的兩名首長級人員。

另有八名不同職級的行政主任和七名支援人員 2。隨著禮賓主任職系最

後的一名人員退休後，該職位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已重編為高級行政主

任職位。換言之，現時禮賓處所有的核心職務均由行政主任職系人員

負責。禮賓處的現行組織圖載於附件 1。  

7.  由於有關的職務、職責多年來不斷擴展，以及所需的關鍵才

能，禮賓處的主管必須具備政治觸覺及有效的溝通技巧，與駐港領事

團的外交人員及特派員公署的官員進行公務往來。該主管必須具有豐

富的行政經驗，以管理授勲制度，並須擅長組織及管理，以策劃及統

籌外國顯要和國家領導人的訪港活動，以及與本地及海外的各類持份

者合作。此外亦須具備扎實行政和運作的經驗，以確保機埸政府貴賓

室管理有效，並能提供優質服務。曾經任職政府多個部門、受過廣泛

訓練，以及在管理及聯絡方面經驗豐富的行政主任職系高級人員，符

合禮賓處處長的職位要求。  

設 立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常 額 職 位 的 需 要  

8 .   禮賓處處長的職級在一九九八年提升為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時，建議為一個公開的部門職位，可由公務員隊伍中的適當人員出任，

包括禮賓主任職系人員。該職位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初次由一名高級首

席 行 政 主 任 出 任 。 由 於 禮 賓 處 處 長 大 部 分 工 作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識 及 經

                                                 

2  包括秘書職系和文書職系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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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均屬行政主任職系的關鍵才能，該職位此後便由高級首席行政主

任出任。多年來的運作證明，行政主任職系人員順利執行禮賓處的職

務，並履行有關的職責，行政署長及其他經常與禮賓處聯絡的決策局

／部門亦感滿意。這充分顯示，調配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出任禮賓處處

長一職是合適的，並且完全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故此，我們認為，調

配 一 名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出 任 禮 賓 處 處 長 一 職 ， 適 宜 作 為 恆 常 的 安

排。此外，將禮賓處處長職位重編為一般職系職位，會有助作出人力

規劃及接任安排，因為該職位可從相當數目的人員中調配最適當的人

選出任。  

9 .   禮賓主任職系最後一名人員於二零一四年五月退休。自此，

禮賓處的職能全部由一組行政主任職系人員負責。而在過去兩年的表

現證實令人滿意，因此現在是重編禮賓處處長一職的適當時候。   

10 .   我們建議在禮賓處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的常額職位，

藉以重編禮賓處處長一職為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並刪除現時屬單

一職級的禮賓處處長職位，以作抵銷。我們亦建議刪除屬單一職級的

禮賓處處長職系，因為在重編的建議落實後，將不再需要這個禮賓處

處長職系。新設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會沿用禮賓處處長職銜。擬

設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2。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11 .   我們曾審慎研究禮賓處內首長級人員的支援情況。該處的主

管是禮賓處處長，是處內唯一的首長級薪級第 2 點公務員。經驗證明，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適合履行禮賓處處長的職務，因此將現時的部門職

位重編為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做法恰當。為正式確立出任禮賓處

處長的長遠安排，將該職位重編為高級首席行政主任一職，是唯一可

行的方法。  

對財政的影響  

12 .   建議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的常額職位及刪除單一職級

的禮賓處處長職位以作抵銷，並不涉及額外的財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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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3 .   請委員就有關建議提出意見，並給予支持。視乎委員的意見，

我們計劃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立法會會期，將有關建議提交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審議，並向財委會徵求批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行 政 署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附 件 1 

禮賓處現行組織圖 

 
 

             

 
 

 

 
 
 
 
 
 
 
 
 
 
 
 
 
 
 
 
 
 
 
 
 

 
 

  建 議 將 現 時 禮 賓 處 處 長 一 職 重 編 為 以 常 額 職 位 開 設 的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  

註 ：  禮 賓 處 副 處 長 、 總 主 任 、 高 級 主 任 及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均 屬 常 設 的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 分 別 由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 總 行 政 主

任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 以 及 一 級 ／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出 任 。  

訪 問 組  

授 勳 事 務 組  領 事 及 儀 典 事 務 組  
總 主 任 /訪 問  

高 級 主 任 /訪 問  高 級 主 任 ／ 授 勳  高 級 主 任 ／ 禮 賓  

行 政 主 任 ／ 訪 問  行 政 主 任 ／ 授 勳  行 政 主 任 ／  

禮 賓 ( 1 )  

行 政 主 任 ／  

禮 賓 (2 )  

總務  

二 級 私 人 秘 書  

助 理 文 書 主 任 ／ 授 勳

文 書 主 任  

文 書 助 理  

助 理 文 書 主 任 ／ 禮 賓  

禮賓處處長(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一級私人秘書  

二級私人秘書  

禮賓處副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附件 2  

職 責 說 明  

禮賓處處長  

現 時 職 級  ：  禮賓處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建 議 職 級  ：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 屬 上 司  ：  副行政署長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1 .  掌管和領導禮賓處，並確保該處的工作質素和效率良好。  

2 .  負責執行與駐香港特別行政區領事團和其他外國代表機構有關的

日常管理事務，包括其享有的特權和豁免權。  

3 .  就有關駐港領事團的領事關係事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聯絡。  

4 .  接 待 重 要 訪 客 ， 並 且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如 外 國 顯 要 和 國 家 領 導 人 訪

港 )，設計和籌備訪問行程。  

5 .  負責以高效率且具成效的方式提供政府貴賓設施，有關設施的運作

由香港機場管理局管理。  

6 .  就國旗、國徽、區旗和區徽的使用，以及排名次序、禮賓和禮儀等

事宜，向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 (如提出要求者 )提供意見。  

7 .  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授勳及嘉獎制度。  

8 .  負責籌辦官方儀式活動，例如勳銜頒授典禮、為保衞香港而捐軀之

人士及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而舉行的周年悼念儀式。  

9 .  編製和編存香港特別行政區排名表。  




